
長庚科技大學學生改過遷善銷過申請表 

申請時間  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班級 座號 學號 

  年制        系(科)/所    年   班   

原接受處分事由 原接受處分類別 應完成愛校服務 

記過日期： 

 

 

 

事由： 

□申誡          次              小時 

□記過          次              小時 

□記大過        次              小時 

□留校查看      年              小時 

一、申誡：自接受處分核定日起輔導滿一個月，並完成愛校服務10小時者。 

二、記過：自接受處分核定日起輔導滿三個月，並完成愛校服務20小時者。 

三、記大過：自接受處分核定日起輔導滿六個月，並完成愛校服務30小時者。 

四、留校察看：自接受處分核定日起至少輔導滿一年(如留校察看期限不止一年者，同其期

限)並完成愛校服務50小時者。 

五、學生違反校規事由相同者，不得申請銷過。 

導師 輔導教官 系科主任/所長 

   

附註： 

1.本表流程：申請人→導師→輔導教官→系科主任/所長。 

2.系科主任、所長核定後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(進修推廣處學務組、嘉義分部學務

組、嘉義分部進修推廣組)登錄備查。 

（附件

一） 

★申請改過遷善愛校服務前，請先洽生輔組查詢歷年獎懲紀

錄，如有違反校規事由相同者，不得申請銷過。 


